
下面记述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

十分神奇，但真实不虚。 
一九九六年我十八岁，由于父亲工

伤，我顶工参加工作。上班不久，我感

觉发烧没力气，以为是倒班受了凉，没

在意。不几天感到越来越严重，抬腿上

楼梯都费劲，心力交瘁，好象是快要死

了。我主动要求妈妈带我去公司医院，

检查结果是血液病。第二天又带我去了

市内两家大医院，检查结果是白血病，

手指血化验，显微镜下随机数一百个细

胞有九十多个是癌细胞。家人哭成一

团。我问亲属（医务工作者）：“我还

能活多长时间？”她低沉的说：“我也

不知道。”三天后，家人带我来到了北

京人民医院就诊，化验后院方诊断为白

前血癌患者：我要告诉你真相

血病(血癌)，要求留院，。 
漫长的治疗过程开始了。每次化疗结束后，我自身的

免疫力都很低。一次，家里亲戚大老远赶来看望，我被

正常人身上携带的细菌感染了，晚上就开始发烧，引起

肺部感染，又开始咳嗽，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配合

输血、输氧。几天后，下一个化疗又开始了。我的身体

开始迅速消瘦，这次化疗后，口腔溃疡，口腔壁象烂鱼

肉一条一条挂在嘴里，我不能说话，眼睛又被感染得了

结膜炎，眼睛红肿怕见光，总是流眼泪，根本睁不开。

就这样煎熬着，一个化疗结束后等待的是下一个化疗。

我在那里化疗了八个月，做了十六次骨髓穿刺，我的手

指、手面的可用输液血管都被扎坏、扎断，两只胳膊的

所有血管都因为长期埋管而不能再输液了，脚趾，脚面

的血管也都被用上了。因为血管渗液，化疗药物渗入皮

肤，皮肤变色，血管疼痛，象树枝一样变硬且变色。我

问教授怎么能治好血管，他说；“没办法，化疗药物造

成的静脉炎目前无法恢复，可以外敷药物或做物理治疗

缓解。” 
那时候我总是想：为什么我得这病啊！什么时候是个

头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无可奈何的被这个癌魔

折磨着，但心中一直期盼能有一条生路，让一切从新开

始。 
一九九六年的北京，各种气功盛行，病友的妈妈经常

给我们读《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听过老师讲的话后心里很开阔，甚至想不

起病痛。我只感觉好，但具体怎么好，说不清。我觉的

这本书里讲的是修炼中的事情，太严格，我也做不到。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很珍惜，希望老师能救

我。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要求回家，大夫不同意，我们全

  

█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水彩画 

家只好准备在医院过年。晚上我躺在病

床上，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要是回

去能学学炼功动作多好！第二天，大夫

叫我们结账回家。这真让我惊喜，是师

父在帮我吗？我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 
过完年，家人又开始筹钱准备去化

疗。这次回来我虽然说是想学功，可一

直都被各种事障碍着。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害怕了。

思来想去，我还是想走进大法，为延长

我的生命再做一回努力，后来我看了《法

轮功修炼故事》中一位白血病患者通过

学炼大法康复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毕竟

相隔遥远，家人不放心，找到当地辅导

站站长的家，说明我的情况，希望能见

到李老师。站长告诉家人：危重病人

好去医院医治，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心想学不用见师父，

读《转法轮》，按书上要求的做，师父就会管的。我就

在家看《转法轮》这本书。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我终于走进了炼功点。每天清晨

四点半开始炼功，大家都很热心义务教我动作，我向大

家隐瞒了我有白血病的事。每天炼完五套功法，我的心

情都很好，明显感到比过去有力气。 
后来发生了几件神奇事：一、有一天炼完功回到家，

感到身体特别轻快，四肢非常灵活，好象脱胎换骨一样，

以前化疗时，身体沉重，象灌了铅一样，天天浑浑噩噩，

现在连头脑都很清晰，这下心里可高兴了，我知道我从

此以后可以自理、自立了。二、有一天，我正和大家一

起炼静功打坐，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身上、脸上。

回到家，我想：在医院时，一阵冷风吹过来，我心里都

感到发寒，身体不自觉地打哆嗦，可今天淋了雨，我怎

么不冷呢？身体还微微发热。这事让我相信炼功确实在

改变我的身体，我知道我不用再害怕感冒和感染了。三、

有一天，在炼功点炼静功时，师父让我体验到了师父给

下的体外玄机带动身体百脉运转的神奇，能量非常强，

感到身体发热，这让我坚信修炼的事情是真的。 
一九九七年九月，我们当地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大

家在学员家读一讲书，谈谈各自的修炼体会，感到收获

很大。不知不觉的，严重的静脉炎消失了；血管恢复原

样，不再是树根了；手面，胳膊的皮肤已经恢复正常的

颜色，不再胀痛。我去医院做详细检查时，没有告诉大

夫我得过白血病，大夫说没有查到任何 
病症，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身体很 
健康。我高兴极了。十四年来我的抵抗力 
大大增强，也没有用过任何药物治疗。 
（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有删减）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
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
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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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钓鱼台派出所警察又在行恶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唐山市钓鱼台派出

所警察崔永茂、郑涛五月三日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穆淑芹、

窦淑萍和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恶警安敬辉带人于当晚半

夜十二点多闯民宅非法抄家，令家中老人受到惊吓。  
钓鱼台派出所董志生、郑涛、李英祥等警察，多次参

与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并导致四人被非法判刑，多

人被非法拘留，至今法轮功学员尚世莹、单焕荣仍被非法

关押在丰南看守所。  
钓鱼台派出所警察安敬辉，二十多岁，个头不高，较

瘦。五月三日，安敬辉半夜十二点多带人抄家，令家中八

十多岁老人受到惊吓，浑身哆嗦、缩成一团。  
恶意构陷者刘宝山，在建陶上班，家住钓鱼台一一七

楼一层东门。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此人构陷唐山市法轮

功学员穆淑芹、窦淑萍和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 。  
钓鱼台派出所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份事实 
1、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下午，唐山法轮功学员尚

世莹、单焕荣与李春香开车外出，被绑架至唐山丰南市看

守所。尚世莹、单焕荣被非法抄家。参与非法抄家的有丰

南区公安分局警察李连广、唐山钓鱼台派出所警察李英祥

等人。在丰南公安局、看守所，她们曾被刑讯逼供，坐铁

椅子、被戴上手铐和脚镣，遭看守所所长张宝才等恶警的

毒打。现在尚世莹、单焕荣仍被非法关押在丰南看守所。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二日，尚世莹曾被绑架，钓鱼台派

出所恶警董志生参与了迫害，对尚世莹非法搜身，抢得尚

世莹家房门钥匙，在没有任何家人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

家，后来在尚世莹丈夫回来后又抄家一次。尚世莹被拘留

十五天。  
2、二零零八年七月十

日早晨，该派出所警察对法

轮功学员何益兴、张月芹夫

妇家进行监视，路北公安分

局国保大队队长陈虹，带领

国保大队和钓鱼台派出所

十来个警察，撬坏张月芹家

的门锁也无法打开房门，  
后调来了两辆消防车，登 
上云梯，砸碎了六楼的南、北两面窗户玻璃，破窗入室绑

架了何益兴、张月芹夫妇，并抄走了很多私人物品，同时

还抢走了张月芹大女儿与他人合伙做生意借来的现金六

十多万元。  
同一天，警察还绑架了何益兴、张月芹夫妇的小女儿

何艳和女婿孙锋利，付家屯派出所、唐钢和新区热电厂保

卫处参与了迫害。何艳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九年一月，何

益兴被诬判七年，张月芹被诬判五年，孙锋利被诬判三年。

目前何益兴、孙锋利在唐山冀东监狱。张月芹在河北女子

监狱。小女儿何艳仍在开平劳教所。 
3、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唐山市六个便衣闯入

法轮功学员李国才、张宗素夫妇家中将老俩口绑架，并抢

走许多私人物品；先劫持二人到钓鱼台派出所；后来，郑

涛、李洋等将他们关押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李国才，六十六岁，

老伴张宗素，六十三岁，

老俩口是唐山建筑二局

四公司退休工人。李国

才在四公司老实厚道，

无人不知。修炼大法前，

几乎每年都要大病一

场，胃被切除了大半、

血管曲张。而他修炼法 
轮功十多年来，无病一身轻。张宗素以前是单位出了

名的药罐子，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恢复健

康。  
张宗素在唐山看守所期间，曾遭毒打、不让睡觉、

戴手铐脚镣、强行灌食等折磨，小腿被脚镣磨出两个

大洞；门牙在灌食时被敲掉两颗，被折磨致昏迷半个

月之久。 后来，张宗素被非法判刑七年送石家庄女子

监狱、李国才被非法判四年送冀东监狱。  
4、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多，法轮功

学员张淑珍、袁宝芹在龙东小桥，讲述法轮功真相时，

突然来了两辆汽车，下来人把二人绑架到路北区钓鱼

台派出所。  
在此，忠告钓鱼台派出所安敬辉、崔永茂、郑涛、

李洋 李英祥、董志生等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人

作了什么自己都要偿还的。请看下面的事例：  
唐山迁西县城关派出所所长张印博，积极参与迫

害法轮功，致使柴君侠被判刑四年。二零零七年七月

二十六日，张印博突发心肌梗死而身亡，死时仅四十

二岁。  
税务庄派出所原所长陈波，积极参于迫害法轮功，

二零零一年夫妻双双被出租车撞死。  
唐山古冶区习家套乡派出所所长戚志武，积极参

于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坐在路边

的车里被撞死，面目全非。  
希望你们了解真相，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做出

正确的抉择，不为中共殉葬。赶快融入“三退”（退

党、退团、退队）大潮，诚信“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用行动救赎自己的生命、争取一个好的未

来。  
钓鱼台派出所区号 0315 电话： 2824632  2026324 
原所长李金彪 13832985800 
警长董志生 13832986035 
警察李洋 13031536288  
警察郑涛 13832983238 
 

图：何益兴、张月芹夫妇 

图：李国才、张宗素夫妇



明 了 
乡亲请听良言劝  

法轮大法救众生 

莫信中共谎言骗 

诽谤大法罪如天 

生死簿中无戏言 

做恶难逃鬼门关 

明白真相有未来 

善恶报应终兑现  

导身边还受蒙蔽的同事，恶事做绝必

会毁掉自己。上级命令、金钱引诱，

什么还能比命重要？！迫害法轮功遭

恶报全国不下万例。 

为中共中央台制造“天安门自

焚”伪案的制片人陈虻患胃癌死亡。

播报污蔑诽谤法轮功新闻 多的罗

京，也身患绝症死亡！原国家副主席

黄菊，每年拨款国力收入四分之一用

来迫害法轮功，也得癌症死了。 典

型的是被中共大肆报道的河南登封

公安局长任长霞，2004 年 4 月 14 日

晚乘坐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追尾，车

上其他三人都没有事，坐在后排 安

全位置的任长霞却被撞死了，而且死

后三天眼闭不上。她的妹妹都说她是

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报了。其夫 2008

年脑出血也死了。至于更多参与迫害

的相关人员，得病，摊事儿，殃及亲

人，或者被追查国际追查。其实这也

是上天在警示他，给他个了解真相和

悔过、弥补的机会。有的人明白了真

相抓住机会加倍弥补过错…… 

在此推荐你们看看法轮功的书，

看看《九评》，赶快上明慧网了解真

相，抓紧时间三退并通知亲朋！ 

切记：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

就是善待自己的生命与未来！ 希望

你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这场由江泽民邪

恶集团及中共无端发

起的对“真善忍”及广

大的善良民众的迫害

已经持续近十一年了。 

我们动笔写这封

信，是因为我们不忍心

看到江泽民利用中共迫 

害法轮功，却连你们——我们的骨肉

同胞一起坑害了。因为凡是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人， 终绝逃不出两个结果：

一个是成为“追查国际”追查的对

象，将被清算；一个就是遭恶报。如

果说前者是人治、法治的话，后者就

是天惩。 

1999 年 7 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

共叫嚣着 “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到

现在十年多过去了，法轮大法弘传世

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受欢迎程度超

乎人们的想象。各国给予的褒奖等

3000 多项。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

道。 

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

功。而且这场迫害除了栽赃就是谎言。

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纪谎言” 的

“天安门自焚”，连上中学的孩子们

知道真相后都禁不住说：中国政府真

愚蠢！至于什么“炼功不许吃药”、

“杀爹杀娘”，只要你看看法轮功的

书，对照一下，所有这些愚蠢的谎言

全不攻自破。所以，它不准你们上明

慧网，就怕你们知道真相，有了良知，

不再替它卖命、杀人。 

六十年前的纽伦堡审判，纳粹战

犯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

律追究，杀犹太人是执行法律。结果

法官们以恶法非法驳斥了纳粹的辩护

理由，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

参与者全判处了绞刑。而中共迫害法

轮功至今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就

是说今天在中国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

的。不信你可以查查法律条文看看有

没有一条涉及法轮功的。至于公安部

下的文件，本身它就不是立法机构，

它下的文件对照一下宪法又是违法的

东西。所以江泽民通过美国的亲信试

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象文革一样

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来偿

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

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死多少法轮功

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你们一直认为的“执行上级的

命令”谁会承认呢？谁会作证呢？

等形势需要的时候，中共拿你们做替

罪羊，它是绝不会手软的。文革中，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执行毛的命令

迫害老干部。文革结束后开始大清

查，刘传新畏罪自杀。北京公检法抓

了十七个典型，都是些看守员和审讯

员，此外还清查出文革中“表现积

极”的警察七百九十三人，共八百一

十人，经内部审讯后拉到云南秘密枪

决。对家属只是给了一张“因公殉

职”的通知单。 

几十年的历史证实，“你什么地

方相信了共产党，你就会在什么地方

丢掉小命”（选自《九评共产党》）。

“追查国际”正在全面追查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的信息与

迫害证据。 

你们知道吗？你们中有多少人

化名“三退”（天灭中共，退党退团

退队保命）了，有多少人默默收集迫

害者的信息与迫害证据。 

也许这些人是为了正义、良知，

也许是在悔过弥补，也许是为了保全

自己，只因没人愿拿自己的小命去跟

老天抗衡、较劲儿。 

“中共”是由党团队员组成的。

天灭中共就是对党团队员的一场大

淘汰。所以，法轮功学员才一再的跟

人讲真相劝人三退保命，这其中不也

包括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吗？！官做的

再大，钱堆成了山，面对劫难(瘟疫、

地震等)不也束手无策吗？所以，听

进修炼人的一声劝吧，一定要为自己

留条后路：法轮功迫害不得！ 

在此希望已明真相的能劝导劝

—善劝唐山地区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 

《九评共产党》，是一本解体中共的“奇书”、一本“改变世界的书”。到 2010 年 5 月 23 日已超过 7371

万人退出共产恶党及其相关组织。其中包括学者、教授、政府官员、军人、普通民众等等。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请常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危难来时命能保 



    自费印制     一片诚心相告      愿君珍惜       敬请传阅       看到是缘        明白是福          

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犯罪! 犯了哪些罪？ 
 

附：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

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构

成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

以下二十五项，详解如下： 

（一）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未经邀

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家的行为，叫做

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二）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到法轮

功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

外设（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

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

摩托车、汽车……，乘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

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

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叫做抢劫罪。 

（三）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乘法轮

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

(如上)，没有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叫做盗窃罪。 

（四）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把法轮

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工厂的屋子里、洗脑班、

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

“生活费”、“保证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迫使

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

用品变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叫做绑架罪。

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收

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 

（五）警察等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

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

叫做敲诈勒索罪。 

（六）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的人等，对法轮

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

示《搜查证》，叫做非法搜查罪。 

（七）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

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

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

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叫做诽谤罪。 

（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

毒刻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

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

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掉、剔掉，特别是剪的七零八

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

誉，叫做侮辱罪。 

（九）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

不明真相者向警察诬告法轮功学员，警察或法轮功学

员工作的工厂等人员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

员扣上罪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

刑事追究，叫做诬告陷害罪。 

（十）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

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它地方；法轮

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

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

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叫做非

法拘禁罪。 

（十一）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

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

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

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

证，强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

叫做刑讯逼供罪。 

（十二）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

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

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作伪证或变相作伪证，

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叫做非法暴力取证罪。 

（十三）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者强迫

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指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

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损害中枢神经，殴

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进行精神折磨，或有其它侵

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做虐待被监管人罪。 

（十四）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

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损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

学员受伤，或致残的，叫做故意伤害罪。 

（十五）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叫故意杀人罪。

（十六）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权、枉

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

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造成冤案，叫做执

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十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在审判中故意

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叫做渎职罪。 

（十八）司法人员（公检法人员）出于打击报复、泄私

愤、或想踩着法轮功往上爬、通过打压法轮功捞取政治资

本，或向上级邀功请赏等私利，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

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迫害，

叫做徇私枉法罪。 

（十九）保管，或占有法轮功学员财物（如工资、退休

金、存折、现金、住房、车辆、其它财产）不归还的，叫

做侵占罪。 

（二十）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与法轮功

学员离婚的，叫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二十一）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不抚养、

不赡养、遗弃未成年或老年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法轮功学员

的，叫做遗弃罪。 

（二十二）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骂、

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叫做虐待罪。 

（二十三）任何人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叫做侵

犯通信自由罪。 

（二十四）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

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 

（二十五）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叫做非法剥夺宗

教信仰自由罪。 

  还有其它违法行为，还有按照国际法律，犯酷刑罪、

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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